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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  
 
 
1. 議員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的次序  
 

(a)  議員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的次序按連續擔任
立法會議員的時間而定；連續擔任立法會議員時間

較長的議員先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  
 

(b)  如有兩名或以上議員連續擔任議員的時間相同，其宣
誓次序須按議員中文姓名繁體字筆劃多少編排；姓名

筆劃最少的議員先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  
 
 
 
 
 
 
 
 
 
1A.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a)  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  

 

(b)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須於議員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 11章 )的規定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後，在切實
可行範圍內盡早進行。  

 

(c)  如立法會主席在立法會任期內辭去此職位，但仍然
出任議員，則立法會主席的改選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早進行，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接獲該辭職通知

後的第三次立法會會議舉行之日。在任立法會主席須

決定改選的日期。如在任立法會主席已正式離任，

則由立法會代理主席決定改選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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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立法會主席在立法會任期內不再擔任立法會議員，
則立法會代理主席須命令進行立法會主席的改選，

並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早進行，但在任何情況下

不得遲於填補因立法會主席不再擔任立法會議員而

出現的空缺的議員履任後第三次立法會會議舉 行

之日。  

 

(e)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或改選不會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
而相關選舉程序載於《議事規則》附表 1。上述選舉或
改選須按照立法會秘書的安排，在立法會會議廳或

其他地點舉行。立法會秘書進行上述選舉或改選時，

可作出他認為為確保選舉或改選有序有效地進行而

需要作出的作為及事情。  

 
(f)  在立法會主席的選舉或改選舉行之前，立法會主席

一職的候選人須在一個並非立法會會議的特別論壇

上，陳述其競選綱領和回答議員提問。舉行該論壇的

程序載於附錄 I。  
 
 
 
 
 
 
 
1B. 選舉議員主持立法會會議的程序  
 

立法會主 席及 立法 會代理主 席如 在某 次立法會 會議上

缺席，或認為不能執行主席職務，則出席會議的議員須按

附錄 IA所載程序互選一名議員主持該次會議。  
 

 

 

 

1C. 默哀  
 

 (a)  立法會主席可命令或容許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默哀。
議員如擬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進行默哀，須在

該次會議前先取得立法會主席批准。  
 
 (b)  默哀只可在立法會會議開始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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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提交立法會省覽的文件、法案委員會報告、附屬法例及文

書發言  
 

倘議員請求立法會主席准許其根據《議事規則》第 21(3)、
(4A)或 (5)條就下列事項向立法會發言，該議員應在會議前
提交其擬發表的演辭，以便立法會主席決定該演辭是否

可能引發《議事規則》第 21(6)條所不容的辯論：  
 
(a)  提交立法會省覽的文件；  
 
(b)  提交立法會省覽、並在為宣布撤回法案而就有關法案

恢復二讀辯論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的法案委員會報告

或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獲交付該法案作研究的
委員會的報告；或  

 
(c)  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或文書。   

 
 
 
 
 
 
 
 
3. 以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為理由著其退席或將其表決作廢  
 

(a)  以某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為理由而著其退席的議案，
可無經預告由任何議員在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提出原議案的待決議題後，及在議員進行表決前

動議。動議議員退席的議案的程序載於附錄 II。  
 

(b)  以某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為理由將其表決作廢的
議案，可無經預告由任何議員在立法會主席、全體

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說出按其

判斷原議案是否獲得所需的過半數票後，立即動議；

如有命令進行點名表決，有關議案可在立法會主席、

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說出

點名表決所記錄的有關議員數目後，立即動議。動議

將議員的表決作廢的議案的程序亦載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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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長官答問會  
 

(a) 行政長官可酌情決定出席立法會會議，就政府的
工作答覆議員向其提出的質詢。答問會每次為時

約一小時。  

 

(b) 議員在答問會上可向行政長官提出的質詢，一般限於
已事先知會議員的特定事項。  

 

(c) 在答問會上，在立法會當屆任期內過往各次答問會上
發問次數最少的議員可優先提出質詢。如有議員的

優先質詢次序與其他議員相同，立法會主席可酌情

決定首先叫喚哪位議員。  

 

(d) 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就其質詢提出一項簡短的補充
質詢。就計算質詢次數而言，議員就其原有質詢提出

的補充質詢，不會算作一項額外質詢，但其他議員

提出的補充質詢，則當作一項質詢計算。  

 

 
 
 
 
 
 
5. 在立法會會議上向政府所提質詢的登記事宜  
 

(a) 立法會秘書處根據接獲質詢的先後次序，將質詢予以
登記。  

 

(b) 每名議員每周只限登記一項口頭質詢及一項書面
質詢，或兩項書面質詢，每周截算質詢登記的時間為

星期五午夜 12時。當遞交質詢以作登記時，議員應
提供足以說明質詢的主題及範圍的質詢措辭初稿。  

 

(c) 倘有兩名或以上議員遞交了內容相似的質詢，有關
議員應嘗試就由哪位議員提出質詢達成協議；若未能

達成協議，則由獲編配較早時段的議員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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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質詢的形式  

 

(a) 質詢措辭應精確切題。  

 

(b) 應避免在一項口頭質詢內附帶提出多項質詢，否則
該項質詢或會被裁定為不合乎規程。  

 

(c) 應避免提出須進行非常廣泛的資料搜集工作始能
作答的質詢，例如要就一段很長的期間搜集數據。

如有需要，要求提供統計數字的質詢較宜以書面形式

提出。  

 
(d) 不應就過於廣泛的政策事宜提出質詢，以免不能一次

過作出答覆。  

 

  

 
7.  質詢的數目及編配  
 

(a)  會議上若不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
可提出的口頭質詢不得多於 10項。如立法會主席認為
某次會議將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

可提出的口頭質詢不得多於 6項。  
 
(b)  根據《議事規則》第 24(3)條，在任何一次立法會會議

中，每名議員通常只限提出一項口頭質詢及一項書面

質詢，或兩項書面質詢。如有 22名或更多議員擬於
一次會議上提出質詢，則每名議員只限提出一項

質詢。然而，就此等限制而言，根據《議事規則》第 26(6)
及 (6A)條提出的質詢並不計算在內。  

 
(c)  在會議上提出的質詢通常是根據各項質詢在秘書處

登記的先後次序編配。若無法將議員擬提出的所有

質詢編配在同一次會議，在符合上文 (b)段的規定下，
在同一會期內分別獲編配提出口頭質詢或書面質詢

次數最少的議員，將可較其他議員優先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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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經內務委員會同意，議員可優先提出質詢。內務
委員會就此作出決定時，會考慮質詢的內容是否與時

事有關、當中所涉事項是否公眾關注的事項，以及

該等質詢的性質是否急切。  
 
(e)  立法會在會議上辯論撥款法案和施政報告時，不會

安排議員向政府提出口頭質詢。  
 
 
 
 
 
8.  補充質詢  
 

(a)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的議員，通常可就該項質詢
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  

 

(b) 補充質詢應簡短切題。  

 

(c) 每項補充質詢不應包含多於一項質詢。  

 
(d) 補充質詢應以質詢形式提出，當中不應包含陳述或

推論、隱含答案，或要求證實傳言或報章的報道。  

 
(e)  為方便準確傳譯補充質詢，尤其是內容難免複雜的

質詢，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應放慢說話速度。  

 

 
 
 
 
 
 
 
9.  跟進口頭質詢  

 

議員倘認為其質詢未獲全面答覆，應就會議規程問題起立，

並說： “主席，請批准提出跟進質詢。 ”然後由立法會主席
決定是否批准提出跟進質詢。就釐定質詢次序而言，跟進

質詢並不視作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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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口頭質詢的時限  
 

一項口頭質詢 (包括任何補充質詢或跟進質詢及所有答覆 )
的總時限不應超過 22分鐘，其中  —— 
 
(a)  讀出載於立法會議程的主體質詢的時間不應超過

3 分鐘；  
 
(b)  作出主體答覆的時間不應超過 7分鐘；及  
 
(c)  提 出 一 項 補 充 質 詢 或 跟 進 質 詢 的 時 間 不 應 超 過

1 分鐘。  
 
 
10. 急切質詢  
 

議員若要求無經所需預告而提出急切質詢，應在切實可行

範圍內先徵得內務委員會同意，然後才向立法會秘書提交

急切質詢，並附上一份聲明，載列提出該項要求的理由，

以協助立法會主席考慮是否接納其要求。聲明樣本載於

附錄 III。議員如擬就有關要求徵得內務委員會同意，除非
內務委員會主席另有決定，否則應在守則第 20(f)( i )條所述
提出會議議程項目的限期前，通知內務委員會主席。  

 

 

 

 

 

11. 議員未能按原定安排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  
 

(a) 根據《議事規則》第 26(6A)條，若立法會主席信納某議
員不在席提出其口頭質詢，並信納沒有其他在席議員

獲該議員同意提出該質詢，立法會主席須叫喚內務

委員會主席或 (當主席缺席時 )副主席在擬提出質詢的
會議上提出該質詢。如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均不

在席，立法會主席須叫喚出席會議的議員中根據《議事

規則》第 1A條 (議員的排名 )而定的議員排名序排名
最先者，提出該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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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質詢輪候制度而言，該不在席提出其口頭質詢的
議員，將視作已提出一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  

 

 

 

12. 議員提出質詢時官員不在場  
 

若官員未能及時到場答覆質詢，立法會主席可行使其酌情

權，將該質詢押後至質詢時間末段。  
 
 
 
13. 由議員提出的辯論數目  
 

(a) 立法會每次例會不應舉行超過兩項由議員提出的
議案辯論。然而，在特殊情況下，立法會主席可按內務

委員會的建議，准許在立法會例會上舉行超過兩項

該等議案辯論，或在不少於兩項該等議案辯論以外多

加一項依據《議事規則》第 16(4)條提出的休會辯論。 

 

(b) 上文 (a)段所述的議案辯論不包括就下列各類議案
進行的辯論  —— 

 

 ( i )  特定議案 (《議事規則》 JA部 )；  
 

 (ii) 有關法案的議案 (《議事規則》K部 )；  
 
 (iii)  有關委任專責委員會及向專責委員會交付事宜

的議案 (《議事規則》第 78及 79條 )(下文 (viib)項
所述者除外 )；  

 
 (iv) 有關修訂或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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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根據某條例動議的議案 (例如《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34或 35條 (有 關 立 法 會 在 附 屬 法 例 方 面 的
權力 ))；  

 
 (vi) 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

報告提出的議案 (《議事規則》第 49E條 )；  
 
 (vii) 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議事規則》第 16(2)及

(4)條 )；  
 

(viia)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
動議的議案；  

 
(viib)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動議

的議案；及  
 
 (viii) 不屬於上文所述者的議案，倘獲得通過，會賦權

立法會、某委員會、立法會主席或其他人士作出

某些作為者，或援用法例或《議事規則》的某些

條文者。  
 

(c)  根據《議事規則》第 91條提出的議案辯論，除非獲
內務委員會建議及事前已作書面預告，並經立法會

主席同意，否則不得舉行。  
 
 
 
 
 
 

14. 辯論時段編配予個別議員  
 

(a)  每名議員通常在每屆任期內會獲編配 3個時段，以
動議議案辯論。  

 
(b)  議員若擬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辯論，須預先

申請編配辯論時段。某次會議辯論時段的申請連同

議案的題目及措辭，須不遲於該次會議日期前 14整天
提交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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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秘書處在上文 (b)段所載截止日期過後不會接受任何
申請，即使當時還有時段尚未編配。如有多於一位

議員提交的擬議議案的主題實質相同，首位獲編配

辯論時段的議員可優先動議辯論有關主題。  
 
(d)  在上文 (b)段所載截止日期時，同一次立法會會議的

辯論時段如接獲多於兩項由議員提出的申請，該次

會議的兩個辯論時段將會按下列的優先排序依次

作出編配：  
 

( i )  在任期內從未獲編配辯論時段並曾在兩次或

以上申請中失利次數最多的議員；  
 
( i i)  在任期內從未獲編配辯論時段的議員；  
 
( i i i )  在任期內獲編配辯論時段次數最少並曾在兩次

或以上申請中失利次數最多的議員；及  
 
( iv)  在任期內獲編配辯論時段次數最少的議員。  
 
如享有相同 優先編 配時段的議 員的數 目超過可供

編配時段的數目，內務委員會主席會抽籤決定辯論

時段的編配。  
 
(e)  曾申請某次立法會會議的辯論時段但未獲編配時段

的議員，如在該次立法會會議日期前 12整天向另一獲
編配該次會議的辯論時段的議員提出轉讓時段的

要求，並得到該議員同意，可使用該另一議員獲編配

的辯論時段，而提出該要求的議員不得曾在任期內獲

編配 4個或以上的辯論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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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如某議員已依據上文 (e)段將其獲編配的辯論時段

轉讓予另一議員，該時段不得再作轉讓。  
 
(g)  如某議員已依據上文 (e)段轉讓其獲編配的辯論時段，

就所轉讓的辯論時段相關的立法會會議之後舉行的

立法會會議而根據上文 (d)段進行的辯論時段編配中，
其優先次序須在符合下列情況下決定   

 
( i )  儘管該議員曾獲編配該已如此轉讓的辯論時段，

該議員不會視作已獲編配一個辯論時段；及  
 
( ii)  該議員已如此轉讓的辯論時段在編配時曾考慮

的所有曾失利的辯論時段申請 (如有的話 )，不須
考慮。  

 
(h)  就本條而言，依據上文 (e)段獲轉讓辯論時段的議員，

視作已獲編配一個時段。  
 
(i) 倘獲內務委員會同意，議員可不按上述編配辦法獲優

先編配時段，以便就急切和重要的事項以及時事問題

進行辯論。如此優先編配的辯論時段，不得依據上文

(e)段轉讓。  
 
(j) 經預告的議案在動議之前，可隨時由議案動議人指示

立法會秘書將其撤回。除非議案是在作出議案預告的

限期前 (即會議日期 12整天前 )撤回，否則有關議員會
被當作曾獲編配辯論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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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議案動議人如在立法會會議期間撤回議案，該辯論時

段將按下列其中一種方式處理  —— 
 

(i)  有關議員被視作已使用該辯論時段；或  
 
( i i)  有關議員倘獲內務委員會同意，可在隨後一次

立法會會議上首個可供編配的時段動議已撤回

的議案，惟在該次立法會會議上進行的議案辯論

不得因此而多於兩項。  
 
(l) 若內務委員會事先向議案動議人建議押後進行議案

辯論，而有關動議人接納建議，該辯論時段將按上文

(k)(ii)段所述方式處理。若有關動議人不接納建議，
而在立法會會議期間才撤回議案，該辯論時段將按

上文 (k)( i)段所述方式處理。  
 
 
 
 
 
 
 
 
14A. 辯論時段編配予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主席  
 

(a)  辯論時段會自動編配予事務委員會主席，以便其按照
事務委員會的決定，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辯論，

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i )  有關議案與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有關，並會在

諮詢期屆滿之前進行辯論；  
 
(ii) 有關議案採用中性措辭，不表明任何立場；及  
 
( iii)  不會對有關議案提出修正案。  

 
(b)  在此情況下編配的時段，不會算作議案動議人本人以

個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時段。  
 
(c)  每次立法會會議只會為此編配一個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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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事務委員會如要求編配某次立法會會議的辯論時段，
其申請應連同議案措辭，在有關的辯論時段申請截止

日期前提交秘書處。  
 
(e)  除非得到內務委員會同意，每個事務委員會在一個

會期內獲編配的此類時段，數目通常不會多於一個。 
 
(f)  若有超過一個事務委員會就同一立法會會議申請

辯論時段，會優先就諮詢期最早結束的諮詢文件進行

辯論。若諮詢限期相同，便會抽籤決定辯論時段的

編配。根據本款未獲編配時段的事務委員會，可獲

編配下次或隨後立法會會議的時段，視乎要求編配時

段的事務委員會數目，以及抽籤決定的編配時段優先

次序而定。  
 
(g)  倘某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予該事務委員會

的主席，以便就上文 (a)( i)段所述者以外的事項動議
議案，或要求將辯論時段編配予內務委員會主席 (即使
議案與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有關 )，上文 (a)段所述
自動編配時段的程序並不適用。  

 
(h)  事務委員會如有上文 (g)段所述的要求，以及立法會

其他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如有類似的優先編配辯論

時段要求，須向內務委員會提出，由內務委員會按

個別情況予以考慮。若內務委員會答允此項要求，

有關辯論時段不會算作議案動議人本人獲編配的

辯論時段。  
 
( i )  經預告的議案在動議之前，可隨時由在此情況下獲編

配時段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主席指示

立法會秘書將其撤回。除非議案是在作出議案預告的

限期前 (即會議日期 12整天前 )撤回，否則，就本條
而言，有關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會被當作曾獲編配辯論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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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如在立法會

會議期間撤回議案，該辯論時段將按下列其中一種

方式處理  —— 
 

(i)  就本條而言，有關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

委員會的主席被視作已使用該辯論時段；或  
 
( ii)  有關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倘獲內務委員會同意，可在隨後一次立法會會議

上首個可供編配的時段動議已撤回的議案，惟在

該次立法會會議上進行的議案辯論不得因此而

多於兩項。  
 
(k)  若內務委員會事先向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

會的主席建議押後進行議案辯論，而有關動議人接納

建議，該辯論時段將按上文 ( j )(ii)段所述方式處理。
若有關動議人不接納建議，而在立法會會議期間才

撤回議案，該辯論 時段將按上文 ( j) ( i)段所述方式
處理。  

 
( l )  依據本條編配的辯論時段，不得依據上文守則第 14(e)

條轉讓。  
 
 
 
 
 
 
 

 
15.  議案辯論的次序  
 

(a)  上文守則第 13(b)( i)至 (v)及 (vi ii )條所列的議案應首先
進行辯論，然後才就根據上文守則第 14條獲編配辯論
時段的個別議員動議的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

辯論。  
 
(aa)  上文守則第 13(b)(vi)條提述的議案，不得在根據上文

守則第 14條獲編配辯論時段的個別議員動議的不擬
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前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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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除 非 先 獲 內 務 委 員 會 同 意 ， 否 則 上 文 守 則

第 13(b)(viia)及 (viib)條所列的議案，不得在根據上文
守則第 14條獲編配辯論時段的個別議員動議的不擬
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前進行辯論。  

 
(b)  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若安排就兩名議員分別動議

的議案進行辯論，除非該兩名議員已商定辯論該等

議案的先後次序，否則會抽籤決定議案辯論的次序。 

 

(c)  按照上文守則第 14A條獲編配辯論時段的事務委員
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主席所動議的議案，應在

立法會會議上首先進行辯論，然後才就同一次會議上

另一由個別議員動議的議案進行辯論。  
 
 
 
 
 
 
 
16. 在辯論中缺席的議員的意見  
 

議員若有意參與某項辯論但未能出席進行該辯論的立法會

會議，可請一名會在辯論中發言的議員代其表達意見。答允

在辯論中代某名缺席議員表達意見的議員，在發言時應

先行表達其個人意見，然後才說明該名缺席議員亦有相同

意見。發言的議員不應宣讀由缺席議員預撰的演辭，亦不應

縷述缺席議員的意見，而最後只表示自己亦贊同該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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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議案辯論  
 

(a)  就議案及議案修正案作出正式預告的最短預告期
如下  —— 

 

 規定的  

最短預告期  《議事規則》  
   

(i )  就內務委員會有關
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

文書的報告提出議案

的預告  

2整天  第 49E條  

   
(i i)  不屬於上文 (a)(i)段

所述者的議案的預告  
12整天  第 29(1)條  

   
(i i i )  就上文 (a)(ii)段所述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的預告  

5整天  第 29(6)(a)條  

 

(b)  除非內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附錄 IIIA所載的辯論
時間 (包括就議案及其修正案進行表決 )及議員在辯論
中的發言時限須當作已獲內務委員會同意，並須根據

《議事規則》第 37條向立法會主席建議予以採納。
儘管如此，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可酌情調整

相關的辯論時間及發言時限。  

 
(c)  倘議員動議將議案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而內務委員

會已根據《議事規則》第 37條向立法會主席作出建議，
則就該議案發言的議員，每人發言的時間不得超過

立法會主席所接納的建議指定時限，而議員應就該

議案 (而非原議案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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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休會辯論  
 

(a)  在申請進行休會辯論時，必須具體說明辯論的主題及
範圍。提出休會辯論者其後不得要求更改辯論的

主題。  
 
(aa)  除非立法會主席延長辯論時間，否則依據《議事規則》

第 16(2)條進行的休會辯論會以一個半小時為限。
如提出休會辯論者為議員，該議員可在動議議案時

發言最多 5分鐘，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而出席
辯論的任何獲委派官員則可發言最多 15分鐘。如提出
休會辯論者為獲委派官員，該獲委派官員可在動議

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並可發言答辯最多 15分鐘。
其他議員在辯論中每人可發言最多 5分鐘。  

 
(b)  除非立法會主席延長辯論時間，否則依據《議事規則》

第 16(4)條 進 行 的 休 會 辯 論 會 以 一 個 半 小 時 為 限
(75分鐘供議員發言，15分鐘供獲委派官員答辯 )。每位
議 員 (包 括 提 出 休 會 辯 論 者 )在 辯 論 中 可 發 言 最 多
5 分鐘。  

 
(c)  若有休會辯論擬於某次立法會會議上依據《議事

規則》第 16(2)或 (4)條進行，但在立法會休會待續前仍
未展開，該項辯論不得延擱至下次會議，而有關議案

須視作已獲得處理。  

 
 
 
 
 
 
 
 
 
 
 
19. 動議議案以縮短點名表決鐘聲的時間  
 

(a)  若預期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需經常進行點名表決，
內務委員會主席可動議議案，藉以把就該次會議上

某些事項進行點名表決的響鐘時間縮短至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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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內務委員會主席不在席，可由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或
(當其缺席時 )出席議員中排名最先者動議上述議案。  

 
 
 
 
 
 
19A. 議案的修正案  
 

(a)  議員可作出預告就議案或法案提出相同修正案，但須
符合《議事規則》第 29(6)及 57(2)條所訂的適用預告
規定。  

 
(b)  若有超過一位議員就相同修正案作出預告，有關修正

案會載於作出修正案預告的議員名單之下發出，而

名單上議員會按照立法會秘書接獲其修正案預告的

先後次序排列。  

 
(c)  名單上的首位議員須被叫喚動議有關修正案。如該

議員已撤回修正案預告或決定不動議修正案，名單上

的下一位議員將被叫喚動議有關修正案；如該議員亦

已撤回修正案預告或決定不動議修正案，下一位議員

將被叫喚，直至名單上的最後一位議員為止。  

 

 

19B. 展示物件  
 

 根據《議事規則》第 42(e)條，議員在立法會會議期間發言
時可為闡釋其發言論點而展示物件，惟須符合下列條件：  

 
(a)  展示該物件與有關立法會議程所載的事項相關；  

 
(b)  展示該物件沒有及不會干擾會議進行、妨礙其他議員

或獲委派官員參與會議程序，或阻擋立法會主席朝向

會議廳內人士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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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示該物件沒有及不會對會議廳內任何人士構成

危險或滋擾；  
 

(d)  該物件只限在展示該物件的議員的座位範圍內展示；
及  

 
(e)  展示該物件沒有及不會令公眾對立法會產生負面

觀感、損害立法會的尊嚴或令立法會的聲譽受損。  
 

 

 

 

19C. 對在無合理原因下缺席導致立法會休會待續的議員施加的
罰款  

 

對 在 無 合 理 原 因 下缺 席 導 致 立 法 會 根據 《 議 事 規 則 》

第 17(2)或 (3)條休會待續的議員施加的罰款，須按以下公式
(以 30 個曆日為基礎 )計算：  

 

對在無合理原因下缺席導致

立法會休會待續的議員施加

的罰款金額  
 
(經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百元 )  

 
＝  
並非兼任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的 議 員 的

當時每月酬金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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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20.  內務委員會  
 

(a)  內務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50 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
在內。  

 
(aa)  議員可在緊接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 的

星期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為整屆

立法會任期，但如委員退出內務委員會，則屬例外。

然而，任何議員一經當選為立法會主席，即不再是

內務委員會的委員。就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

會期而言，議員如擬加入內務委員會，可在有關會期

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的倒數第二個星期五正午或該

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參加，而交回回條

的限期須視為有關議員的內務委員會委員身份開始

生效的時間。如交回回條的限期適逢公眾假期，則該

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公眾假期的日子。 
 
(ab)  若於交回回條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內務委員會的議員

少於 50 名，則交回回條的限期會自動延展至下一天
(一個並非星期六或公眾假期的日子 )的正午。如在
經延展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內務委員會的議員少於

50 名，則該限期會逐次自動再延展一天，直至有不少
於 50 名議員加入內務委員會為止。  

 
(ac)  若內務委員會委員或立法會議員名單有所變更，導致

內務委員會由少於 50 名委員 (包括主席在內 )組成，
立法會主席可作出指示，邀請議員在指明限期前將

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內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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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
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

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內務委員會。有關議員的內務

委員會委員身份由秘書處接獲其回條之時開始生效。 
 
(b) 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須由該委員會的委員互選

產生，任期直至下一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在該下一

會期分別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

選舉是在下一會期開始前進行，現任正副主席的任期

直至該下一會期開始為止。  

 

(c)  除附錄 IV所載的選舉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
程序另有規定外，立法會每屆任期首個會期的內務

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須在委員會於該會期內舉行的

首次會議上進行。內務委員會在每屆任期的首次

會議，由立法會議員中排名最先者負責召開。  

 

(d)  除附錄 IV所載的選舉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
程序另有規定外，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的

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可在該會期開始前舉行的

會議上進行。是次會議須由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

召開。若選舉前在任的正副主席均獲提名候選主席

一職，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  22  - 

(e)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 內 務 委 員 會 通 常 在 每 個 星 期 五      
下午 2時 30分舉行會議。若有財務委員會會議安排於
同一下午舉行，在有需要時，內務委員會會議將於

財務委員會會議預定開始的時間暫停，並於財務委員

會會議結束後復會，以處理議程上的未完事項。內務

委員會主席在財務委員會主席同意下，可讓內務委員

會會議在財務委員會會議預定開始的時間之後繼續

進行不超過 15分鐘。其他委員會如需在星期五下午舉
行會議，應安排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及財務委員會會議

結束後舉行。秘書處會發出書面預告通知委員有關

內務委員會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f)  (i )  提出每次會議議程項目的限期通常為該次會議

舉行前的星期二下午 5時。委員如欲在截止限期
後提出急切議程項目，可向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

要求，以便於會議上在 “其他事項 ”下加以討論。
主席須決定是否批准該項要求。  

 

 (i i)  委員如擬在內務委員會為討論實質事宜而舉行
的特別會議上動議議案，應在該次會議日期不少

於兩整天前以書面向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要求。

主席須決定擬議議案是否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

以及擬議議案應否由內務委員會處理。在處理與

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事宜及程序事宜的內務委員

會例會上，不得動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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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議 員 如 擬 就 有 關 立 法 會 事 務 的 事 宜 ( 例 如 守 則
第 13(c)、 14(i)、 14(k)( ii)及 15(ab)條所提述者 )徵求
內務委員會同意或建議，應以書面向內務委員會主席

提出要求，以便在會議上考慮此事。有關要求須在

守則第 20(f)(i )條所述提出內務委員會會議議程項目
的限期前提交。  

 
(fb)  內務委員會主席有權決定會議議程，亦有權決定會議

時間及安排，以及就處理會議議程項目設定時限。  
 

(g)  內務委員會會考慮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法律顧問的
意見、法案委員會的數目及法案的急切程度等，決定

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以及法案委員會展開工作的

先後次序。當內務委員會接獲法案委員會述明其已

完成研究所獲交付的法案的報告時，除《議事規則》

第 75(17A)條另有規定外，有關法案即視作已準備就
緒，可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而內務委員會主席或

(當主席不在時 )副主席會安排知會負責該法案的議員
或官員，屆時該議員或官員可根據《議事規則》

第 54(5)條以書面向立法會秘書辦事處作出預告，以恢
復該法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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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並 非 所 有 法 案 均 須 成 立 法 案 委 員 會 進 行 研 究 。
內 務 委 員 會 可 以  —— 

 

(i )  在審閱法律顧問就法案的法律及草擬方面提交

的報告 (及在有需要時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後，
不反對法案恢復二讀辯論；如內務委員會沒有

提出反對，該法案即視作已準備就緒，可在立法

會恢復二讀辯論，而內務委員會主席或 (當主席
不在時 )副主席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於內務
委員會沒有提出反對後一整天或以內按照 (g)段
的規定作出知會；或  

 
(ii)  因應個別委員要求就法案若干方面提供資料或

作出澄清，向法律顧問或秘書處其他有關職員發

出指示，由他們與政府當局商討該等問題，然後

向有關的委員及內務委員會進一步提交關於該

法案的報告。關於該法案的進一步報告 (如有的
話 )可藉傳閱方式發給委員。如在進一步報告中
並無指出該法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內務委員會主席或 (當主席不在時 )副主席須知
會負責該法案的議員或官員，屆時該議員或官員

可作出恢復二讀辯論的預告。如法律顧問在進一

步報告中指出法案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何問

題，則內務委員會應在其會議上考慮該報告。內

務委員會主席如認為有需要，可根據《議事規則》

第 75(17A)條藉傳閱文件方式確定內務委員會的
集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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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內務委員會就須設立的事務委員會數目、名稱及職權

範圍提出建議。委員會亦可將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

任何政策事宜交付相關的事務委員會研究，並可要求

事務委員會就與其職權範圍有關的事宜提交報告和

聽取有關報告。  
 
( j ) 內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協助委員會研究    

 
( i )  某項附屬法例、根據某條例訂立的文書 (非附屬

法例的文書 )、附屬法例或此類文書的擬稿，或
同意根據《基本法》作出的資深司法人員任免的

建議；  
 
(ii)  不屬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或同時涉及多個事務

委員會職權範圍而備受公眾關注的事宜；及  

 
(iii) 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  

 
(ja)  (j )( i )及 (i i i )段所指的每一小組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3名

委員及 (除內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外 )不多於 15名委員
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而 ( j) (i i )段所指的每一小組
委 員 會 則 須 由 不 少 於 3名 委 員 及 不 多 於 20名 委 員
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  

 

(k) 下列各段適用於內務委員會為 (j)( i i)及 ( ii i)段所述目
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    

 
( i )  該等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由內務委員會決定，

並應關乎特定事宜或特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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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委任該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應載有小組委員會
的擬議職權範圍、工作時間表、工作計劃，以及

研究有關特定事宜或項目涉及多少工作等各方

面的充分資料，以便內務委員會考慮；  
 
( i i i )  該等小組委員會可於其認為適當的任何時間，

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但應在完成工作後盡快

提交有關報告；及  
 
( iv)  該等小組委員會何時展開工作，按照守則第 26條

所載的機制決定。  
 

(ka)  除 非 內 務 委 員 會 另 有 決 定 ， 否 則 附 錄 IIIB所 載 的
委員會席位分配機制和附錄 IV所載的選舉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須當作已獲內務委員會根據

《議事規則》第 75(3A)條決定。  
 

(l )  關於察悉根據《議事規則》第 49D條提交內務委員會
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的議案，如有成

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該議案中提述的任何附屬法例或

文書，該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如擬就有關附屬法例或

文書發言，可在議案動議人動議議案及就議案發言後

隨即發言；如辯論劃分環節，則可在關乎該附屬法例

或文書的環節開始時發言。 

 
 
 
 
 
 
 
 
 
 
21.  法案委員會  
 

(a)  法案委員會在同一時間運作的數目最多應只限 16個。
當成立的法案委員會數目超過 16個，輪候制度便會
自動實施。  

 
(b) 每一法案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3名委員及 (除內務委員會

另有決定外 )不多於15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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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內務委員會在其會議席上將某法案交付法案委員

會時，議員可於席上以舉手方式表示有意參加該法案

委員會。議員亦可在該次內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前，

通知內務委員會主席其有意參加法案委員會。  
 
(ca)  若 有 不 少 於 3名 議 員 按 照 (c)段 表 示 有 意 參 加 法 案

委員會或將此意向通知內務委員會主席，該法案

委員會便會成立，而該等議員中排名最先者會負責

召開該法案委員會的首次會議。  

 

(cb)  在法案委員會根據 (ca)段成立後，議員 (包括已按照
(c)段表示有意參加法案委員會的議員 )可於該法案
委員會的秘書所訂限期內，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參加該法案委員會。除特別情況外，該限期通常為

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日期的不少於兩整天前。  

 

(cc)  如示明加入法案委員會的議員人數超過上文 (b)段指
明的數目，委員會席位便須按照附錄 IIIB所載的機制
分配。法案委員會秘書須按照附錄 IV所載的選舉主席
及副主席的程序，發出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

並邀請委員提名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人選。  

 

(d)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 在宣布
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表明擬

加入哪些法案委員會，但前提是該等法案委員會的

委員人數不超過上文 (b)段指明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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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法案委員會的主席須由該委員會的委員互選產生。委

員會亦可選出一名副主席。正副主席的任期至法案委

員 會 結 束 運 作 為 止 。 選 舉 正 副 主 席 的 程 序 載 於

附錄 IV。  

 
(f)  輪候名單上的法案委員會按有關法案提交立法會的

先後次序排列。在應政府當局的要求讓研究某政府

法案的法案委員會優先展開工作時，研究議員法案的

法案委員會次序不應因此而受影響。同一道理，若某

議員法案須較其他法案優先處理，政府法案的次序亦

不應改變。某法案的性質急切與否，須由內務委員會

決定。  
 
(g)  法案委員會倘決定暫時擱置法案的研究工作 (可藉傳

閱文件方式要求委員作出此項決定，並以書面示明 )，
應通知內務委員會，由內務委員會決定輪候中的下一

個法案委員會應否展開工作。至於暫時擱置工作的

法案委員會，通常須待另有名額騰空時，方可重新

展開其研究工作。  
 
(h)  法案的研究工作應從速進行，並盡可能在展開工作後

3個月內完成。若法案委員會需要在此期限過後繼續
工作，應將延長期限一事通知內務委員會。  

 
( i )  處理法案的工作應按下述指引進行  —— 
 

(i)  在可行情況下，委員會應經常舉行會議；  
 
( ii)  委員會的委員應盡量出席所有會議，並避免提早

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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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已充分商議的事項不應重新展開討論；  
 
( iv)  主席應密切監察所負責的法案的研究進度。若需

暫時擱置法案的研究工作，應向內務委員會提交

報告；  
 
(v)  當某法案的研究工作已達提交報告的階段，在法

律顧問及有關委員會建議下，內務委員會可決定

將名額騰空，以便展開輪候中下一條法案的研究

工作。  
 
( j )  法案委員會在完成研究所獲交付的法案後，須盡快

通知內務委員會及知會該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商議的

結果，並在有需要時說明其多數委員及少數委員的

意見，以及確認其已完成研究該法案。法案委員會的

書面工作報告須不遲於根據《議事規則》第 57(2)條就
法案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提交內務委員會。法案

委員會其後須再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k)  除 (n)段另有規定外，凡法案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就

法案委員會的工作向立法會作出報告，應在有關法案

恢復二讀辯論時向立法會發言。  
 
( l )  倘法案委員會決定就其工作向立法會作出報告時，

向立法會提交書面報告，該報告須在有關法案恢復

二讀辯論的同一次會議上提交。  
 
(m) 除 (n)段另有規定外，提交 ( l)段所述書面報告的法案

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在有

關法案恢復二讀辯論開始之時，就該報告向立法會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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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凡法案恢復二讀辯論的目的是為了宣布撤回該法案，

則在作出該項宣布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法案委員會

報告的有關法案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獲立法會

主席許可後，可在該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時向立法會

發言。    
 
(o)  在法案恢復二讀辯論時 (為宣布撤回法案而恢復二讀

辯論的情況除外 )，根據 (k)或 (m)段就法案委員會的
工作向立法會作出報告的法案委員會主席或任何

委員，在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可首先發言。   
 
(p)  根據 (k)、 (m)或 (n)段所作的發言不受 15分鐘的發言

時限所規限。  
 
(q)  若無跡象顯示某法案將在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完成

工作後的一段合理時間內恢復二讀辯論，而法案委員

會倘有此決定，法案委員會主席或代表法案委員會的

任何委員須向立法會提交書面報告，並根據《議事

規則》第 21(3)條請求立法會主席批准其就該報告向
立法會發言。  

 
(r)  經法案委員會研究的法案一旦獲立法會通過，或內務

委員會決定解散有關的法案委員會時，該法案委員會

即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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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事務委員會  
 

(a)  事務委員會的數目、名稱及職權範圍由內務委員會
建議，再交立法會通過。  

 
(b) 每一事務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6名委員及不多於 20名

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  

 
(c)  議員可在緊隨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後的

星期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某事務委員會， 而 就 每 屆 任 期 第 二 個 或 其 後

各個會期而言，議員可在緊接有關會期首次立法會

會議之前的星期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

秘書處，以示加入某事務委員會。如交回回條的限期

適逢公眾假期，則該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

並非公眾假期的日子。如示明加入事務委員會的

議員人數超過 20人，委員會席位便須按照附錄 I I IB
所載的機制分配。除非議員退出某事務委員會，否則

其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至每一會期結束時終止。  
 
(ca)  任何議員均不得同時出任多於 6 個事務委員會的

委員。  
 
(cb)  若某事務委員會在某一會期結束前出現席位空缺，

該空缺須按照附錄 IIIB 所載的機制填補。  
 
(d)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

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回

秘書處，以示加入某事務委員會，但前提是該事務

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不超過 20人。有關議員的事務委員
會委員身份會在秘書處確認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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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首個會期內，事務委員會的首次
會議由已加入事務委員會的立法會議員中排名最先

者負責召開，以便選出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其後所有

會議均由在任的主席召開。  

 

(f)  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須由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互

選產生，任期直至事務委員會在他們獲選後的下一會

期選出正副主席為止。選 舉正副主席的程序載於

附錄 IV。  

 

(g)  一般而言，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選舉應在會期內
首次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h)  凡出任事務委員會認為與其職權範圍直接相關的

政府諮詢團體的主席或副主席的議員，不得成為該事

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  
 
( i )  每名議員不得同時兼任多於一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或副主席職務。  
 
( j )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事務委員會可在他們缺席

期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k)  當某事務委員會與任何其他事務委員會舉 行聯席

會議，以研究共同關注的事宜時，有關的事務委員會

須決定該次會議應由當中哪一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主持。  
 
( l )  若兩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無法就如何處理同時涉及

該兩個事務委員會工作範圍的事項取得一致意見，應

諮詢內務委員會主席，或當主席缺席時，徵詢副主席

的意見，以決定應否由其中一個事務委員會著手處理

有關事項，或該兩個事務委員會應否舉行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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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若有超過兩個事務委員會就一項共同關注的議題
舉行聯席會議，如有需要可諮詢內務委員會主席，或

當主席缺席時，徵詢副主席的意見，以決定應否由對

該議題最感關注的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並邀請其他

關注該議題的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出席，又或應否為所

有關注該議題的議員舉行非正式簡報會。若採納後

一種做法，出席簡報會的議員應互選召集人，而在

簡報會開始時，議員應獲提醒，他們在該等簡報會上

不受《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保障，與議員在事務
委員會會議中受該條例保障的情況不同。  

 
(n)  就計算聯席會議的會議法定人數而言，在聯席會議上

同時隸屬兩個事務委員會的議員，應算作聯席會議的

一名委員。會議法定人數為聯席會議的委員人數的

三分之一 (整數後的分數不計 )，包括主席在內。換言
之，就委員人數及會議法定人數而言，每名議員只會

被點算一次。  
 

(o)  所有須由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的事宜，須以參與
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各有關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所表達的不同意見應記錄在案。  
 
(p)  委員如擬在事務委員會或由內務委員會或事務委員

會委任負責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

動議議案，以就特定事宜表達意見或立場，應在該次

會議日期不少於兩整天前以書面作出預告。在事務

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主席認為該議案與該次會議的

議程項目直接相關而予以批准後，有關委員可提出該

議案；若過半數參與表決的委員同意，即可處理該

議案。委員擬提出的任何議案修正案應以書面形式

提交事務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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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凡屬重要及／或可能引起爭議的立法或財務建議，在
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應先諮詢有關的事務

委員會。倘未諮詢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或

財務委員會須決定是否把該建議交付有關的事務

委員會研究。  
 
(qa)  有意根據《議事規則》第 51(1)條提交法案的議員，須事

先就該法案擬稿諮詢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方可提交該

法案。  
 
(r)  事務委員會通常不應處理立法會申訴制度之下的

個別個案，但可研究該等個案所涉及的政策事宜。  
 
(s)  事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負責研究特定事宜。

只有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可參加該等小組委員會。

每一小組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3名委員及不多於 20名
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  

 
( t )  兩個事務委員會可委任聯合小組委員會，負責研究

該等事務委員會共同關注的任何事宜。只有該等事務

委員會的委員可參加該等小組委員會。若擬委任聯合

小組委員會的事務委員會數目超過兩個，則須向內務

委員會提出建議，以便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

委員會。每一小組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3名委員及不多
於 20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如示明加入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人數超過 20人，委員會席位便須
按照附錄 IIIB所載的機制分配。以此方式委任的小組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該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的三分之一 (整數後的分數不計 )，包括主席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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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下列各段適用於為 (s)段所述目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
會或為 ( t)段所述目的而委任的聯合小組委員會   

 
( i )  該等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由有關的事務委員

會決定，並應關乎特定事宜或特定項目；  
 
( i i)  委任該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應載有小組委員會

的擬議職權範圍、工作時間表、工作計劃，以及

研究有關特定事宜或項目涉及多少工作等各方

面的充分資料，以便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考慮；  
 
( i i i )  該等小組委員會可於其認為適當的任何時間，

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但應在完成工作後盡快

提交有關報告；及  
 
( iv)  該等小組委員會何時展開工作，按照守則第 26條

所載的機制決定。  
 
(v)  倘事務委員會認為需以立法會轄下事務委員會的

名義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任何活動，須按守則

第 29A條所載的程序先徵求內務委員會批准。  
 
(w) 事務委員會須在會期內向立法會最少提交一次工作

報告。如事務委員會獲委以研究某項特定事宜，或獲

授權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該事務委員

會須在完成研究工作後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提交報告

的方式載於守則第 2條。如有需要，事務委員會亦可就
特定事宜徵詢內務委員會的意見，或告知內務委員會

其研究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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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a)  逾期參加內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由內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或事務委員會委任的小組

委員會或由兩個事務委員會成立的聯合小組委員會

(有關委員會 )的申請，須在有關委員會選出主席及
副主席 (如有的話 )之後，按照本條予以考慮，但前提是
委員會委員人數不超過有關委員會的指明委員人數

上限 (如有的話 )。凡在議員應示明加入委員會的期限
過後，提出關於示明加入有關委員會的問題，須當作為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b)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應否獲接納，由有關委員會

決定，而只有在具備充分理由的情況下，該項申請才

可獲接納。  
 

(c)  根據本條獲准加入有關委員會的議員，不得只因其
獲准加入該委員會，而要求重選該委員會的主席或

副主席。  
 

(d)  任何議員如未能獲准加入上文 (a)段提述的有關委員
會 (內務委員會除外 )，可要求內務委員會就此事作出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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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舉行會議事宜的指引  
 

(a)  在一般情況下，應按以下時段編定會議，每個時段為
兩小時： 

 
上午 8時 30分至上午 10時 30分  
上午 10時 45分至下午 12時 45分  
下午 2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下午 4時 30分至下午 6時 30分  

 
[一般而言，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會安排
會議。 ]  

 
(b) 為使議員能參與其加入的委員會 (包括常設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

等 )的所有會議，應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避免編排
兩個會議在同一時段內舉行。  

 

(c)  委員會的會議預告須以書面作出，說明舉行會議的
日期、時間及地點；每次會議的書面預告，須由委員

會秘書於會議日期最少 3天前發給各委員，但主席可
視個別情況指示作出較短時間的預告。  

 
(d) 所有立法會議員，不論是否有關委員會的委員，均可

出席該委員會的會議，其意見可獲收錄於有關的委員

會會議紀要內。出席委員會會議的議員若非該委員會

的委員，在該委員會的事務上沒有表決權。  

 

(e)  委員會秘書須在會議前盡早發出會議議程及與席上
考慮事項有關的文件。  
  



 
 

 

-  38  - 

(f)  在會議前，委員應將覆實是否出席會議的回條交回

委員會秘書，否則委員會秘書在會議前計算出席者

是否達到會議法定人數時，會假定未有交回回條的

委員將會缺席。凡參加會議的委員，均應準時出席

會議；若未能準時到場，應盡早通知秘書處。  

 

(g)  除非在會議的指定開始時間起計 15分鐘內，出席會議
的委員達到會議法定人數，否則會議不會舉行。  

 
(h)  在委員會會議進行時，如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法定

人數，而有委員會的委員向委員會主席提出此事，

委員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委員到場。15分鐘後，如仍
不足法定人數，委員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結束

會議。  
 
( i )  除 ( j)段另有規定外，在委員會會議上就某事項進行

表決之前，若主席主動或應委員會某位委員的要求，

命令通知委員會的委員參與表決，表決鐘須響起。

委員會在鐘聲響起 5分鐘後須立即進行表決。若作出
該命令之時立法會會議正在進行中，則不得響鐘。  

 

(j )  若委員會舉行會議的場地沒有表決鐘的設備，或響鐘

設備發生故障，又或在不可響鐘的情況下，有關委員

會的主席須命令秘書作出安排，通知在會議廳範圍內

的委員會委員參與表決。表決將在該命令作出後 10分
鐘進行。  

 
(k)  在委員會會議進行時，如需命令進行點名表決，委員

會主席須先確定出席會議的委員達到法定人數，委員

會才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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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在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委員會主席會預計日後所需的

開會次數，並訂出該等會議的暫定日期，以便委員可

即時存記會議日期，預留時間出席會議。在一般情況

下，每個委員會不應一次過預訂超過 3個時段。事務
委員會可於其首次會議上訂出在會期內各次會議的

暫定日期。  

 
(m) 委員會主席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事先決定每次

會議各議項進行討論的時限，並會預早知會所有與會

者。會上將按所訂時限進行討論。應邀出席會議的

外界人士亦會預先獲通知所訂的討論時限，以便有關

各方作出部署。  
 
(n)  除非獲得委員會批准，否則委員會已決定的事項不應

重新展開討論。  

 

(o)  在有需要時，委員會主席應提醒議員、政府官員及
團體代表在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時避免中英語夾雜，

以方便即時傳譯員工作。  
 
(p)  委員會倘根據《議事規則》第 80條傳召有關人士出席

作證和提供證據，應參照先前個案所採用的程序，

決定處理當前個案的程序。附錄V列明就任何人應訊
出席立法會轄下委員會會議時所提出 “基於公眾利益
而享有特權 ”的要求作出裁定的常習及慣例。  

 
(q) 會議場地若可容納旁聽者，除非《議事規則》另有

規定，否則公眾人士得准進入會場旁聽委員會所有

公開會議，惟該等人士須遵守規管旁聽會議人士的

行為的行政指令中各項規定。若決定舉行閉門會議，

則應盡可能事先作出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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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關於公開舉行的會議，秘書處會向旁聽會議的新聞界

／公眾人士提供該次會議的議程及有關文件，但就

提供文件而言，必須獲得文件撰寫人的同意。  
 
(s)  委員會舉行會議期間，若主席察覺某公眾人士行為

不檢或相當可能有不檢行為，則主席有權徵求委員會

同意將該人士驅離會場，或在急切情況下，命令將

該人士驅離會場。  

 

(t )  主席可在委員會同意下，在若干程度上靈活應用上述

指引。  
 

 
 
 
24A. 延長會議  

 
(a)  只要會議場地可供使用，委員會主席可在指定的會議

結束時間之前，決定將委員會會議由指定的會議結束

時間延長不超過 15分鐘，或讓委員會會議在指定的
會議結束時間之後繼續進行不超過 15分鐘。  

 
(b)  在下列情況下，委員會可將會議由指定的會議結束時

間或 (a)段所指將會議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
延長超過 15分鐘：  

 
( i )  在原本指定的會議時間或 (a)段所指將會議延長

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內提出建議，將會議

延長至一段超過 15分鐘的指定時間；  

 
( i i)  沒有委員對該建議提出異議；及  
 
( i i i )  委員會主席已確定會議場地在建議將會議延長

的整段時間內仍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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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在委員會根據 (b)段決定延長的會議時間內提出
建議，將會議時間進一步延長，而委員對該建議又

未有提出異議，則只要會議場地仍可供使用，便可將

該段延長了的時間進一步延長至一段指定的時間。  
 
(d)  根據 (b)或 (c)段提出的建議須隨即由主席以下述方式

處理：在不容辯論或討論的情況下確定是否沒有委員

對有關建議提出異議。  
 
(e)  如有議案在原本指定的會議時間內已提出並獲同意

處理，但最終未能在該段時間內處理，有關議案可在

(a)段所指將會議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及／
或委員會根據 (b)或 (c)段將會議延長的時間內處理和
處置。  

 
(f)  在 (a)段所指將會議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

或委員會根據 (b)或 (c)段將會議延長的時間內，不得
提出新議案。  

 
 
 
 
 
 
 
25.  會議紀要與逐字記錄本  

 

(a)  委員會秘書須按委員會決定的方式擬備委員會會議
紀要。撰寫該等會議紀要，通常是就會議的商議過程

提供詳細的紀錄。然而，就法案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

而言，由於該等委員會將會在完成工作後提交報告，

其會議紀要通常以簡要方式撰寫。  
 
(b)  在一般情況下，秘書處不會為委員會的會議過程製備

逐字記錄本，但根據《議事規則》第 80條進行的研訊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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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至於與公眾人士會晤以聽取其意見的會議，則會要求
有關人士盡可能在會議前提交意見書，否則亦會在

會議完結時請他們用書面載述其希望議員注意的

要點。至於在會前曾提交意見書的人士，在會後亦有

機會以書面補述其意見書未有提及的事項。該等書面

意見其後會送交委員參閱。  

 

(d)  在一般情況下，與政府當局及外界人士舉行會議的
會議紀要無須送交政府當局及有關的外界人士核正。 

 
(e)  雖然上文 (c)及 (d)段已作出規定，但委員會主席倘

認為將會議紀要或其中任何部分送交曾與議員開會

的人士參閱會有助委員會的工作，則可酌情決定採取

此做法。  
 
(f)  每次會議的紀要擬稿會在隨後一次會議上確認通過，

或於會議後送交委員審閱，如委員在指定限期前未有

對會議紀要擬稿作任何修訂，該擬稿即視為獲得確認

通過。  
 
(g)  公眾可透過立法會網上廣播系統收看或收聽公開

舉行會議的現場及過去網上廣播。  
 
(h)  公開舉行會 議的會 議紀要存放 於立法 會圖書館或

秘書處，供公眾人士查閱。  
 
 
 
 
 
 
 
 
 
 
 

26. 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及其運作  
 

(a) 除 (b)及 (e)段 另 有 規 定 外 ， 就 內 務 委 員 會 為 守 則
第 20(j)( i i)及 ( ii i )條所述目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
以及事務委員會為守則第 22(s)或 ( t )條所述目的而
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而言，在同一時間運作的小組委員

會數目最多為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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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 (a)段所指小組委員會的數目已達到 (a)段所訂的
數目上限，輪候制度便會自動實施，並設輪候名單。

輪候名單上的小組委員會按其獲委任的先後次序

排列。若運作中的法案委員會數目少於守則第 21(a)條
所指的數目，內務委員會經考慮下列因素後，可讓

輪候名單上的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   

 
( i )  法案委員會空額的數目；  
 
( i i)  相當可能在未來 3個月提交立法會的法案數目；  
 
( i i i )  內務委員會為守則第 20(j)( i )條所述目的而已經

或相當可能委任的小組委員會數目，以及法案委

員會已經或相當可能委任的小組委員會數目；及  
 
( iv)  秘書處的可用資源。  

 
(c) (a)段所指的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個月內

完成工作，並向內務委員會或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

報告。若小組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在該 12個月過後繼續
工作，該小組委員會應 (在由事務委員會委任的情況下
取得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同意後 )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
告，並提出充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除非
內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小組委員會在 12個月的
工作期或經延長的工作期屆滿之後不應舉行任何

會議。  
 
(d)  就內務委員會為守則第 20(j)( i)條所述目的而委任的

小組委員會而言，在同一時間最多可運作的小組委員

會數目並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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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雖然 (a)、(b)及 (c)段已作出規定，但內務委員會可在其
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就該等條款作出例外規定。  

 
(f)  在適當情況下，守則第 20至 25條所載的行事方式及

程序，將適用於內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或事務委員

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包括由兩個事務委員會委任的
聯合小組委員會 )。  
 
 
 
 

27. 在委員會會議後舉行的新聞簡報會  
 

(a)  一般而言，秘書處不會為公開舉行的會議安排新聞
簡報會。至於閉門會議，若個別委員會決定在會議後

舉行新聞簡報會，可由主席聯同其他委員進行簡報。

在舉行簡報會前，主席應盡量與出席委員會會議的委員

商定將會發表的簡報內容。  
 
(b) 秘書處會安排舉行新聞簡報會的地點。在簡報會進行

期間，新聞界可自由發問、拍照或錄影。  

 
 
 
 
 

28.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及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的安排  
 

(a)  當 1號或 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黃色或紅色暴雨
警告信號生效時，所有會議將繼續如期舉行。  

 
(b) 若 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或適用於全港的極端情況公布在會議的原定時間前

兩小時內發出或生效，除非有關會議的主席另有

指示，否則所有會議將予取消。  

 
(c)  若 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委員

會主席應結束該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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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委員會
主席應決定結束會議還是繼續舉行會議。  

 
 
 
 
29.  在香港進行的訪問活動  
 

(a)  各委員會可不時進行訪問活動，讓議員能就他們所關
注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事項或機構，取得第一手

資料。  
 
(b)  訪問的日期及程序，由個別委員會的主席與有關的

委員會委員及接待機構商議後訂定。訪問時間應盡

可能不超過 3小時。  
 
(c)  議員應在指定限期前表明是否參與某項訪問活動。  
 
(d)  若在截止限期前報名的議員不足 3人，或臨出發前有

議員退出，以致訪問議員人數不足 3人，主席會徵詢
其他議員或接待機構的意見，以決定應否將原定訪問

取消或押後。  
 
(e)  秘書處應將退出有關訪問活動的議員姓名記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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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A.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的訪問活動  
 
(a)  某委員會或會認為需以該委員會的名義前往香港

以外的地方進行訪問活動，以達到某些目的，例如就

某些議題及該等地方的做法取得第一手資料。倘訪問

活動擬以該委員會的名義進行及／或該委員會的

訪問活動的開支擬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

帳目，須先徵求內務委員會批准。內務委員會的決定

須提交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參考。  
 
(b)  該委員會參與訪問活動的委員應參與整個行程。該

委員會可邀請其他並非該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參與

訪問活動，惟此等議員亦應能參與整個行程。  
 
(c)  任何應邀建議的訪問活動應先由有關的委員會討論，

以決定訪問活動是否與立法會事務有關。商議後勤

安排 (包括哪些議員會參與訪問活動、行程、擬考察的
事項及擬拜訪的地方 )的過程應具有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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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凡 (c)項所述的建議訪問活動，以及擬由立法會主席或
任何議員率領，並以立法會或其轄下任何委員會的

名義進行，而開支擬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

目的訪問活動，均須經內務委員會批准。內務委員會

的決定須提交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參考。  
 
(e)  議員應邀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訪問活動的詳細

處理機制載於附錄VI。  
 
(f)  在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經內務委員會批准的

訪問活動後，須就該訪問活動向內務委員會提交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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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聯繫活動  
 
 
30.  與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舉行會議  
 

議員定期聽取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就時事問題及公眾

關注的事宜作出簡報。  

 
 
 
 
31.  各政策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舉行簡報會  
 

在立法會會期內，各政策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為

議員而設的各次簡報會，會於施政報告發表後舉行。所有

議員均可參加此等簡報會。  

 

 

 

32. 與區議會舉行會議  
 

(a)  立法會議員不時與區議會議員舉行閉門會議及共進
午餐，以便就彼此關注的事項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 

 
(b)  會議日期可預早暫訂，但會議的確實日期可由有關的

區議會與立法會秘書處雙方議定，惟立法會議員與

區議會議員須獲得足夠時間的預告。  

 

(c)  會議時間通常由上午 10時 45分至下午 12時 45分，然後
共進午餐，直至下午 2時。  

 
(d)  立法會議員分成若干組，輪流與區議會議員舉 行

會議。  
 
(e)  議員須輪流擔任會議的召集人。  
 
(f)  倘區議會提出要求，個別議員可能獲邀請出席某次

會議。  
 



-  49  - 
 

 

(g)  每次會議應有最少 5名立法會議員出席，當值的議員
應盡量出席此等會議／午餐聚會。  

 
(h)  倘報名參加某次會議的議員不足 5人，則秘書處聯絡

的其他議員應設法抽空出席該次會議，以確保達到

會議的最低規定人數。  

 
( i )  在會議前應諮詢有關的區議會，為會議擬備正式

議程。  
 
( j )  在會議後須向區議會發出會議紀要。  
 
(k)  在會議上討論的事項會視乎情況交由負責研究有關

政策的事務委員會或申訴部跟進處理。  
 
( l )  秘書處會就席上所提事項及所需的跟進工作與政府

當局聯絡，而有關會議／午餐聚會的召集人則會代表

出席的立法會議員，親自向區議會匯報結果。  

 

 

 

 

 

 

 

33. 議員會晤訪港外賓  
 

(a)  議員輪流接待訪港外賓，大部分外賓為其他立法機關
的議會人員。輪值名冊與議員處理市民申訴及請願事宜

的輪值表相同。  
 
(b)  全體議員均獲通知此等會晤安排，以便感興趣的

非當值議員亦可參與。  
 
(c)  此等會晤並非公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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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  
 

內務委員會轄下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負責統籌立法會與

香港以外地區其他議會組織的一切議會聯絡活動、研究有

關與該等議會組織成立友好組織的建議，並向內務委員會

作出建議。  
 



 

附錄 I 
(守則第 1A(f)條 ) 

 

立法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  

陳述競選綱領和回答提問的  

特別論壇的程序  

 
 
 該特別論壇是一個公開論壇，為時不超過兩小時。  
 
 
主持論壇的議員  
 
2.  出席會議的議員中根據《議事規則》第 1A條而定為
連續擔任議員時間最長者，須主持該特別論壇。  
 
3.  如根據上文第 2段連續擔任議員時間最長的該名議員
獲提名候選立法會主席一職，則未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議員中

排名最先者，須主持論壇。  
 
 
 
 
候選人陳述競選綱領和回答議員提問  
 
4.  主持論壇的議員就位後，隨即邀請每名候選人發言，

限時 5分鐘。凡有超過一位候選人，發言次序會按照由立法會
秘書發出的立法會主席一職有效提名名單上所示的次序而定。  
 
5.  在所有候選人發言後，主持論壇的議員須邀請出席論

壇並有意向候選人提問的議員示明其意願。  
 
6.  提問的先後次序由主持論壇的議員決定。  
 
7.  議員被主持論壇的議員叫喚後，可提出一項問題，

要求一位或多於一位候選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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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特別論壇上發言和提問的內容，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a)  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

即屬不合乎規程；  
 
(b)  議員發言的內容不得意指另一議員有不正當

動機；  
 
(c)  向候選人提出的問題須精簡切題；及  

 
(d)  每位議員每次只可提出一項問題。  
 

 
 



 

附錄 IA 
(守則第 1B條 )  

 

 

在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代理主席缺席時  

選舉議員主持立法會會議的程序  
 
 
 
  如 立 法 會 主 席 及 立 法 會 代 理 主 席 未 能 主 持 某 次

立法會會議或當中某部分會議，應按下列程序選舉一名議員

主持該次會議。  
 
2.   如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代理主席事前已知道他們

均未能主持某次會議或當中某部分會議，則立法會主席或 (在
立法會主席缺席時 )立法會代理主席將在緊接有關會議之前的
立法會會議上，邀請議員提名主持會議的議員人選。有效的提名

須由一名議員口頭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未獲提名的議員口頭

附議，並為獲提名的議員接納。  
 
3.   如只有一名議員獲提名主持會議，則立法會主席或

立法會代理主席須如是宣布，並宣布該名議員當選為主持有關

會議或當中某部分會議的議員。  
 
4.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代理

主席須宣布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並由立法會秘書安排向

每名出席會議的議員發給一張選票，選票的格式如附件所示。  
 
5.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議員須在選票上清楚寫上

其屬意的候選人姓名，並將選票放進投票箱。  
 
6.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議員投票後，立法會秘書

須安排點算選票，並向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代理主席 (視屬何情
況而定 )報告點票結果。任何議員均可要求核對點票結果，予以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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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代理主席須宣布點票結果，並宣

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票數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主持有關會議

或當中某部分會議的議員。  
 
8.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

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代理主席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其中

一名候選人當選為主持會議的議員。  
 
9.   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代理主席須隨即進行抽籤，並按

結果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主持有關會議或當中某部分

會議的議員。  
 
10.   如立法會主席、立法會代理主席及根據上述程序選出

的主持會議的議員 (如有的話 )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均缺席，主持
會議的議員的選舉須由出席議員中連續擔任立法會議員時間

最長者主持，並按上文所載的程序進行。  



 

附件  
Annex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選舉議員主持    年   月   日的立法會會議  
Election of a Member to preside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f ___________________ 
 
 
 
 

選票  
BALLOT PAPER 

 
 
 
 

請在下方空位清楚寫上你屬意的候選人姓名  
Please put down in legible form the name of the 

nominee of your choice in the space below 
 
 
 
 
 
 

        
 



 

附錄 II 
(守則第 3條 ) 

 
以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為理由動議  

著其退席或將其表決作廢的議案的程序  

 

 

動議議員退席的議案  

 

1. 議員如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84(3A)條，以另一位議員有
直接金錢利益為理由動議著其退席的議案，可在辯論進行

期間而原議案的待決議題未付諸表決時，向立法會主席或

全體委員會主席遞交字條，表明其有意動議此項議案。他應

寫明他將在議案中提議著其退席的議員的姓名，以及說明

動議有關議案的理由。  
 
2.  擬動議另一位議員退席的議案的議員，亦可同時通知有關

議員，說明動議該議案的理由。後者若打算澄清有關事項，

可藉此機會作出澄清。有意動議該議案的議員如在有關

事項獲澄清後決定不動議議案，應告知立法會主席或全體

委員會主席其決定。  
 
3.  議員如擬動議某議員須退席的議案，應在立法會主席或

全體委員會主席提出原議案的待決議題後，立即示意發言。 
 
4.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繼而須叫喚該議員動議另一

位議員退席的議案。  
 
5.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根據《議事規則》第 84(5)

條，決定是否就議員退席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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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某議員須退席的待議議題提出後，該議員可根據《議事

規則》第 84(5A)條，在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在其席
位發言解釋，但隨後須於該議題進行表決時退席。  

 
7.  某議員須退席的議案如被否決，該議員可回來參加會議。  
 
8.  某議員須退席的議案如獲通過，在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將

原議題提出待決及進行表決時，該議員須退席。  
 
 
 
 
動議將議員的表決作廢的議案   
 
9.  在原議案進行表決後而表決結果未宣布時，議員可根據

《議事規則》第 84(4)條無經預告而動議議案，以某議員有
直接金錢利益為理由將其表決作廢。該議員應在切實可行

範圍內盡早向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

或小組委員會主席遞交字條，表明其有意動議此項議案，

並盡可能通知有關議員。  
 
10.  (a)  如沒有命令就原議案進行點名表決，議員如擬動議將

另一位議員的表決作廢的議案，應在立法會主席、

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說出

按其判斷原議題是否獲得所需的過半數票後，立即

示意發言。  
 

(b)  如有命令就原議案進行點名表決，議員如擬動議將
另一位議員的表決作廢的議案，應在立法會主席、

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說出

點名表決所記錄的議員數目後，立即示意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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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

主席繼而須叫喚該議員動議將另一位議員的表決作廢的

議案。  
 
12.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

主席須根據《議事規則》第 84(5)條，決定是否就將某議員
的表決作廢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13. 將某議員的表決作廢的待議議題提出後，該議員可根據

《議事規則》第 84(6)條，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委員會
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在其原位發言解釋，但隨後須於該

議題進行表決時退席。  
 
14.  將某議員的表決作廢的議案如被否決，該議員可回來參加

會議。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

委員會主席繼而須宣布就原議案作出的決定。  

 
15.  將某議員的表決作廢的議案如獲通過，  
 

(a)  如沒有命令就原議案進行點名表決，立法會主席、
全體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須重

新說出按其判斷原議題是否獲得所需的過半數票；或  
 
(b)  如有命令就原議案進行點名表決，立法會主席、全體

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須指示

立法會秘書、委員會秘書或小組委員會秘書據此將原

來的點名表決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更改；如屬立法會

或全體委員會的會議，亦一併更改有關議員在席的

影響。  
 



 
 

附錄 III(守則第 10條 )  
Appendix III(rule 10) 

 
致  ：  立法會秘書  
To ：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請求立法會主席准許無經預告而提出質詢  

SEEKING THE PRESIDENT’S PERMISSION 
TO ASK QUESTION WITHOUT NOTICE  

 
 請按《議事規則》第 24(4)條徵求立法會主席同意，准許本人
在     年    月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無經預告而提出
附載的口頭／書面 * 質詢，理由如下：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24(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please seek the 
President’s permission for me to ask the oral/written* question attached without 
notice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on the following 
grounds: 
 

   
 

   
 
2.  基於上述理由，本人認為此乃性質急切及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事項。 
 Based on the above reasons, I consider that it is of an urgent character and 
relates to a matter of public importance. 
 
3.  本人已於   年  月  日上午／下午  時    分就有關質
詢私下向政府(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  局長∆)作
出預告。 
 Private notice of the ques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Government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Financial Secretary∆/ Secretary for Justice∆/ 
Secretary for ________________∆) at ________ am/pm on ___________. 
 
 

簽署  
Signature:   
姓名  
Name:     
日期  
Date: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  請刪去不適用者或填上適當的政府官員職銜  
∆  Please delete or insert the title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as appropriate 



 
 

附錄 IIIA 
(守則第 17(b)條 )  

 
 

辯論時間及議員在辯論中的發言時限 1 
 
 
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包括就議案及
其修正案進行

表決 )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I.  有關法案的議案  

  恢復二讀辯論  
 

立法會主席

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可在

適當情況下

就審議個別

法案設定

時限  

1 2 10分鐘  

 全體委員會審議
(法案的修正案/

將條文納入法案) 
 

多次  5分鐘  

  三讀辯論  1 3分鐘  
    
    

II.  政府議案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29(1)條動議
的議案  

 
不多於  
4小時  1 5分鐘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29(2)條動議
修訂附屬法例
及其他文書的
議案  

    
    
    

                                                 
1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可酌情調整相關的辯論時間及發言時限。  
2 就法案委員會的工作作出報告的議員，或就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 )條
獲交付某法案作研究的委員會的工作作出報告的議員，可就該報告發言，

時間不限，並可在二讀辯論中再一次發言，但須受 10分鐘的時限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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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包括就議案及
其修正案進行

表決 )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III.  議員議案  

  根據《基本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 五 ) 項 及
第 (十 )項 動 議
傳召某些人士
出 示 文 件 和
出 席 作 證 的
議案  

 

不多於 4小
時  

1 3 5分鐘  

  根據《基本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動 議
彈劾香港特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官的議案  

 
  根據《基本法》
第 七 十 五 條
動 議 修 訂
《議事規則》
的議案  

 
  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九條
動議有關修改
《基本法》的
議案  

 
  根據《基本法》
動 議 的 其 他
議案  

 
  根據《立法會

(權 力 及 特 權 )
條例》動議委任
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3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
並可就擬議修正案 (如有的話 )發言最多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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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包括就議案及
其修正案進行

表決 )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16(2)條動議
的立法會休會

待續議案  

不多於  
1.5小時  1 4 5分鐘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16(4)條動議
的立法會休會

待續議案  

不多於  
1.5小時  

(包括 1 5分鐘
供獲委派
官員答辯 )  

1 5分鐘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29(2)條動議
修訂附屬法例

及其他文書的

議案  

不多於  
4小時  1 5 5分鐘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B(1) 條

動議解除議員

職務的議案  
 

不多於  
4小時  16 5分鐘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B(1A) 條
動議譴責議員

的議案  

                                                 
4, 6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 
5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
並可就擬議修正案 (如有的話 )發言最多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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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包括就議案及
其修正案進行

表決 )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 根據《議事規則》
第49E(2)條動議
的議案 (就內務
委員會有關研究
附屬法例及其他
文書的報告提出
的議案) 

不多於  
2小時  

1 
 

1 
 

5分鐘  
 

5分鐘  
 

(如辯論
未有劃分

環節，就

整項辯論

而言) 

(如辯論劃
分環節，

就每個環

節而言 ) 

(如辯論
未有劃分

環節，就

整項辯論

而言) 

(如辯論劃
分環節，

就每個環

節而言 ) 

    
 根據《議事規則》
第 85條 動 議 的
議 案 ( 與 個 人
利益、工作開支
或營運資金有關
的處分) 

不多於  
4小時   17 6 5分鐘  

    
 個別議員獲編配
時段後方可提出
的 不 擬 具 立 法
效力的議案  

   

    
  議案動議人  

 

不多於  
4小時  

  

-  動議議案  
 發言及答辯  
 

1  10分鐘 (總計 )  

-  就擬議  
 修正案發言  
 

1  5分鐘 (總計 )  

  議案修正案  
動議人 / 

發言的其他

議員  

1 5分鐘  

    

                                                 
7 6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5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5分鐘，
並可就擬議修正案 (如有的話 )發言最多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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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辯論  
的議案種類  

每項辯論  
的時間  

(包括就議案及
其修正案進行

表決 )  

個別議員  
在每項辯論中  
可發言的次數  

每次發言  
時間上限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下列時限  
適用於所有議員，包括議案動議人及  

議案修正案動議人。 )  

IV.  議員或官員根據《議事規則》下列條文動議的其他議案：  

  第 40(1)或 (4)條
(辯論中止待續
或全體委員會
休會待續 )  

 

不多於  
2小時   18 7 3分鐘  

  第 49B(2A)條  
( 取 消 議 員 的
資格 )  

 
  第 54(4)條  

(二讀 )  
 
  第 55(1)(a)條  

(法案的付委 )  
 
  第 84(3A)或 (4)條

(在有直接金錢
利益的情況下
表決或退席 )  

 
  第 88(1)條  

(新聞界及公眾
人士離場 )  

 
  第 89(2)條  

( 就 議 員 出 席
民事法律程序
擔任證人一事
取 得 許 可 的
程序 )  

 
  第 90(2)條  

(就立法會會議
程序提供證據
一事取得許可
的程序 )  

 
  第 91條  

( 議 事 規 則 的
暫停執行 )  

 
 

                                                 
8 7 議案動議人除可在動議議案時發言最多 3分鐘，亦可發言答辯最多 3分鐘。 



 
 
 

 

 
附錄 IIIB 

(守則第 20(ka)條 )  
 

委員會席位分配機制  

 
該機制的詳細程序如下    

 
1.  就事務委員會而言    
 

(a)  任何議員均不得同時出任多於 6個事務委員會的
委員。  

 
(b)  議員可在緊隨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後的

星期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某事務委員會。就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

會期而言，議員可在緊接有關會期首次立法會會議

之前的星期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

以示加入某事務委員會。如交回回條的限期適逢

公眾假期，則該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

公眾假期的日子。除非議員退出某事務委員會，否則

其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至每一會期結束時終止。  
 
(c)  議員可互相協調以組成名單，以便分配委員會席位，

惟任何議員的姓名均不應出現在多於一份名單上。

議員組成的任何名單均應在提交該等名單的指定

限期前送達秘書處。任何議員如不擬與其他議員

組成任何名單，可以個別議員身份示明加入委員會。 
 
(d)  根據《議事規則》第 77(8)條，每一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人數以 20名委員為上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如示明
加入事務委員會的議員總數超過上述的指明委員

人數，事務委員會席位會按名單所列的議員人數加

以分配。名單所列的議員人數與名單可獲分配的

委 員 會 席 位 數 目 (指 定 配 額 )之 間 的 換 算 表 載 於   
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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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示明加入委員會的限期前，有意示明加入委員會
的議員應表明自己是使用第  1(d)段提述的指定配額
示明加入，還是在沒有任何指定配額的情況下以個

別議員身份示明加入。  
 
(f)  在第  1(b)段指明的示明加入委員會的限期過後，如

示明加入委員會的議員總數不超過第  1(d)段所述的
委員會席位數目，每名該等議員均會獲分配一個委

員會席位。否則，各份名單所列使用指定配額的議員

會先獲分配委員會席位，而其他議員 (包括各份名單
上示明在超出指定配額的情況下加入委員會的議

員，以及以個別議員身份示明加入委員會的議員 )則
會納入 “超額名單 ”。  

 
(g)  在 “超額名單 ”所列議員當中，先前獲分配最少事務

委員會席位的議員將享有優先權。如享有同等分配

優先權的議員人數超過某事務委員會可供分配的席

位數目，將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或 (如主席未克處理 )內
務委員會副主席抽籤決定該事務委員會的席位分

配。若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均未克處理此事，則由一

名助理秘書長負責抽籤。  
 
(h)  各事務委員會須按附件 II列明的次序分配席位。  
 
( i )  若某事務委員會在某一會期結束前出現席位空缺，

由名單上的議員騰出的席位空缺會由同一名單上的

另一議員優先填補，但前提是該名單所列的議員人

數仍足以獲取指定配額。如：  
 

( i )  沒有來自同一名單的其他議員填補該空缺；  
 

( i i)  同一名單所列的議員人數不再足以獲取指定配
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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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有關席位原先是透過指定配額以外的其他方式
分配所得，  

 
則秘書處會向所有非委員的議員發出通告，邀請他

們以個別議員身份示明加入該事務委員會。如示明

加入的議員人數超過由議員騰出的席位數目，有關

的事務委員會將使用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投票，以

決定由哪名議員填補空缺。  
 

( j )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

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

回秘書處，以示加入某事務委員會，但前提是該事務

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不超過 20人。有關議員的事務委
員會委員身份會在秘書處確認後生效。若議員就加

入某事務委員會所交回的回條數目超過該事務委員

會可供分配的席位數目，將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或 (如
主席未克處理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抽籤決定該事務
委員會的席位分配。若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均未克

處理此事，則由一名助理秘書長負責抽籤。  
 
2.  就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而言    
 

(a)  議員可在秘書處指明的日期或該日前將回條交回秘
書處，以示加入某法案委員會或其根據《議事規則》

第 76(4)條所委任的小組委員會，或是加入由內務委
員會為《內務守則》第 20(j)( i)至 ( ii i)條所述目的而委
任的小組委員會，又或是加入由一個或兩個事務委

員會為《內務守則》第 22(s)或 ( t)條所述目的而委任
的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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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示明加入委員會的議員總數超過第  2(c)及 (d)段所
述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指明委員人數，則議員為

某一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席位分配而組成的名單，適

用於第 2(a)段指明的委員會在同一會期的席位分配。
名單所列的議員人數與指定配額之間的換算表載於

附件 I。  
 

(c)  由內務委員會為《內務守則》第 20(j)(i i)條所述目的
而委任的每一小組委員會，或由一個或兩個事務

委員會為《內務守則》第 22(s)或 ( t)條所述目的而委
任的每一小組委員會，須由不多於 20名委員組成，其
中包括主席在內。  

 
(d)  除非內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每一法案委員會，或

根據《議事規則》第 76(4)條委任或內務委員會為《內
務守則》第 20(j)(i )或 (i i i)條所述目的而委任的每一小
組委員會，須由不多於 15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
在內。  

 
(e)  在示明加入委員會的限期前，有意示明加入委員會

的議員應表明自己是使用指定配額示明加入，還是

在沒有任何指定配額的情況下以個別議員身份示明

加入。  
 
(f)  在示明加入委員會的指明限期過後，如示明加入

委員會的議員總數不超過第  2(c)及 (d)段所述委員會
或小組委員會的指明委員人數，每名該等議員均會

獲分配一個委員會席位。否則，各份名單所列使用指

定配額的議員會先獲分配委員會席位，而其他議員

(包括各份名單上示明在超出指定配額的情況下加
入委員會的議員，以及以個別議員身份示明加入委

員會的議員 )則會納入 “超額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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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 “超額名單 ”所列議員當中，將由內務委員會主席
或 (如主席未克處理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抽籤決定該
委員會的席位分配。若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均未克

處理此事，則由委員會秘書負責抽籤。  
 
(h)  若某法案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在完成工作前出現席

位空缺，有關空缺將不會填補。  
 
( i )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

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

回秘書處，以示加入某法案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但

前提是該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不超過第  2(c)及 (d)段所
述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指明委員人數。有關議員

的委員會委員身份會在秘書處確認後生效。若議員

就加入某委員會所交回的回條數目超過該委員會可

供分配的席位數目，將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或 (如主席
未克處理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抽籤決定該委員會的
席位分配。若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均未克處理此事，

則由委員會秘書負責抽籤。  
 
 



 
 

附件 I 
 

將予分配的委員會席位數目與  

名單所列議員人數之間的換算表  

 
將予分配的委員會

席位數目  
名單上須有多少名議員  

才可獲分配指明數目的席位  
 

 有 15 個席位可供
分配的委員會 1 

有 20 個席位可供
分配的委員會 2 

1 6 5 
2 12 9 
3 18 14 
4 24 18 
5 30 23 
6 36 27 
7 42 32 
8 48 36 
9 54 41 

10 60 45 
11 66 50 
12 72 54 
13 78 59 
14 84 63 
15 90 68 
16  72 
17  77 
18  81 
19  86 
20  90 

  

                                                 
1  分配每個席位的門檻是以 6 的倍數為基礎計算 (即 6 名議員獲分配一個席
位，12 名議員獲分配兩個席位，18 名議員獲分配 3 個席位，如此類推 )。  

2  分配每個席位的門檻是以 4 .5 的倍數 (上調至最接近的整數 )為基礎計算
(即 5 名議員獲分配一個席位， 9 名議員獲分配兩個席位， 14 名議員獲分
配 3 個席位，如此類推 )。  



 

附件 II 
 

18 個事務委員會分配席位的次序 1

 
 

1.  政制事務委員會  

2.  保安事務委員會  

3.  發展事務委員會  

4.  教育事務委員會  

5.  交通事務委員會  

6.  房屋事務委員會  

7.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8.  民政事務委員會  

9.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10.  環境事務委員會  

11.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12.  財經事務委員會  

13.  人力事務委員會  

14.  衞生事務委員會  

15.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16.  福利事務委員會  

17.  工商事務委員會  

18.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1  18  個事務委員會分配席位的次序，按  18  個事務委員會在第四屆立法會、
第五屆立法會及第六屆立法會 (2020-2021  年度會期除外 )的每年平均委
員人數由多至少編排。  



 

 

 

附錄 IV 
(守則第 20(c)、 (d)及 (ka)條 )  

 
選舉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須依循下文所載的程序

進行。“委員會 ”指內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以及
由內務委員會、一個或兩個事務委員會或某法案委員會委任的

小組委員會。  
 
提名程序  
 
提交提名  
 
2.  在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獲確認後，委員會秘書須向委員

會委員發出委員名單，並邀請他們就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人選

提交提名。  
 
3.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透過秘書處指明的電子方式提交。

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並為

獲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可提名其本人候選主席一職 (有關
委員 )，惟該項提名須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在此情況下，
有關委員的姓名在所提交的提名中將以提名人及被提名人的

身份出現。  
 
4.  任何委員無論屬於被提名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身份，

其 姓 名 均不 得 在多於 一 項 就主 席 職位提 交 的 提名 中 出現 。

如某委員的姓名在多於一項提名中出現 (不論是被提名人、提名
人或附議人的身份 )，則只有秘書處所接獲的首項提名方為有效。
秘書處須通知提交任何無效提名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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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在預定進行選舉的會議 (預定的會議 )
最少一整天前送達秘書處。然而，就法案委員會及就內務委員會

為《內務守則》第 20(j)(i )條所述目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而言，
提交提名的限期可按情況所需，定為預定的會議前一天下午

5 時。如提交提名的限期適逢星期六或公眾假期，則該限期須
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星期六或公眾假期的日子。  
 
6.  上文第 3 至 5 段所載的相同規定亦適用於提交副主席
一職的提名 (如有的話 )的情況。  
 
提名截止後  
 
7.  在提名期結束後，委員會秘書須擬備一份名單，按秘書

處接獲提名的先後次序列出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有效提名 (如有
的話 )，並須在預定的會議前將名單分發給委員會委員。如主席
及 /或副主席職位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選舉安排須按照

第 10 至 31 段所載的相關安排作出。  
 
8.  除下文第 9 段另有規定外，在下文 (a)至 (d)項列明的
情 況 下 ， 主 席 及 /或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將 無 須 在 預 定 的 會 議 上

進行    
 

(a)  如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
委員須當作當選為主席。然而，如主席一職沒有

任何有效提名，則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

當作當選為主席，但就事務委員會而言，如屬

受《議事規則》第  77(6)及 (7)條列明的條件所
規限者，則屬例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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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內務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而言，如副主席一職
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委員須當作

當選為副主席。然而，如主席選舉須在會議上

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須宣布唯一獲有效提名

候選副主席一職的委員當選為副主席；或  
 
(c)  就內務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而言，如副主席一職

沒有任何有效提名，則在選出或當作選出主席後，

主席須指示安排另一次會議，以按照本附錄所載

的程序進行副主席選舉；或  
 
(d)  就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而言，如就副主席

一職接獲任何有效提名，委員會可於選出或當

作選出主席後，在會議上決定是否有需要選出

副主席。如委員會決定有此需要，而副主席一職

只有一項有效提名，則須宣布該名獲提名的委員

當選為副主席。然而，如副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效

提名，則委員會須當作已決定無需選出副主席。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重新接受提名。  
 
委員會秘書須在適當情況下將選舉結果及最新的會議安排通知

委員會委員。如主席選舉及副主席選舉均無須在委員會會議上

進行，則僅為進行有關選舉而安排的會議須當作取消。  
 
9.  就事務委員會而言，不論就主席及 /或副主席職位接獲

的提名數目為何，均須舉行為進行有關選舉而安排的會議。事務

委員會須在該次會議上考慮任何可能出現涉及《議事規則》

第  77(6)及 (7)條中關乎主席及副主席的規定的事宜，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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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出現任何此類事宜，主持選舉的委員 (或主席
(如由主席主持副主席選舉 ))須在展開選舉的餘下
程序前處理該事宜，並可主動或應委員會某位

委員的要求把該事宜付諸表決。委員會須立即

進行表決；或  
 
(b)  若沒有出現此類事宜，又或該事宜已獲處理，則在

(i )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效提名；(i i)主席一職只有
一項有效提名；或 (i i i )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
提名的情況下，主持選舉的委員 (或主席 (如由
主席主持副主席選舉 ))須按照上文第  8(a)或 (b)段
宣布選舉結果。  

 
主席選舉  
 
10.  如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主席選舉須在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主持選舉的委員  
 
11.  就內務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而言    
 

(a)  如主席選舉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內務委員會或
事務委員會首次會議上舉行，出席委員中排名

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

在 未 獲 提 名 的 出 席 委 員 中 排 名 最 先 者 須 主 持

選舉；及  
 
(b)  在其他任何一次的主席選舉中，在選舉前擔任

內 務 委 員 會 或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委 員 須 主 持

選舉。如他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選舉前

擔任內務委員會或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委員須

主持選舉。如該兩名在選舉前擔任正副主席的

委員均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

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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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而言    
 

(a)  凡在有關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選舉主席，出席委員
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

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

主持選舉；及  
 
(b)  凡進行選舉填補主席一職的空缺，副主席 (如有的

話 )須主持選舉。如有關委員會沒有副主席，又或
副主席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

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

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

主持選舉。  
 
13.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按照下文第 14 至 19 段訂明的程序
直接進行投票。主持選舉的委員可處理就進行該等程序而言

屬必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議案，包括就

確立有關委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候選人不得

陳述競選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  
 
投票程序  
 
14.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

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
委員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
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15.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
印章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

投票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

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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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

須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員

報告點票結果，而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邀請作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委員見證點票。  
 
17.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18.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

投決定性的一票。  
 
19.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

候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20.  如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未能在會議的指定開始時間起計

30 分鐘內完成，主持選舉的委員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
並且不得依據《內務守則》第 24A(a)或 (b)條延長會議。  
 
21.  若委員會會議按照上文第 20 段休會    
 

(a)  就內務委員會而言，立法會主席有權任命內務
委員會某位委員召開另一次會議以進行選舉，

並主持選舉的餘下程序。如有需要，立法會主席

可因應實際情況指明選舉的時限；或  
 
(b)  就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而言，

內務委員會主席有權任命有關委員會某位委員

召開另一次會議以進行選舉，並主持選舉的餘下

程序。如有需要，內務委員會主席可因應實際情況

指明選舉的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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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22.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有關委員會的

主席須主持該選舉。如他缺席，在選舉前擔任副主席的委員 (如有
的話 )須主持選舉。如選舉時沒有副主席，或副主席獲提名候選
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23.  就內務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而言    
 

(a)  如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而主席選舉是
在會議上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主席 1 須宣布
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席；或

 
(b)  如副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副主席

選舉須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24.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及 小 組 委 員 會 而 言 ， 如 委 員 會 決 定

有需要選出副主席    
 

(a)  在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的情況下，主席  1

須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席；或  
 

(b)  在副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的情況下，
副主席選舉須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25.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主席須按照

下文第 26 至 31 段訂明的程序直接進行投票。主席可處理就進行
該等程序而言屬必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

議案，包括就確立有關委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

候選人不得陳述競選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  
  

                                                 
1 在此處及下文中， “主席 ”一詞可指根據上文第 22 段的規定主持選舉的
另一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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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程序  
 
26.  主席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

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席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
須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27.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
印章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

投票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

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28.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

須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席報告點票

結果，而主席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主席須邀請作為

提名人或附議人的委員見證點票。  
 
29.  主席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的一名候選

人當選為副主席。  
 
30.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

主席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定性的

一票。  
 
31.  主席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投

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席。  
 
 
 



 

 

附錄V 
(守則第 24(p)條 ) 

 
 

 

 

 

 

 

 

 

就基於公眾利益而享有特權的要求  

作出裁定的常習及慣例  

 

 

 

 

 

 

 

 凡任何人應訊出席立法會轄下委員會會議時提出 “基於公
眾利益而享有特權 ”的要求，就該等要求作出裁定的常習及慣例
將如附表所載述。  

 



 

 

附 表  

 

 

1. 在此附表    
 

“有關方面 ”， (re levant  body)就有證人須出席作證或出
示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的委員會而言，  

 
(a)  如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均出席，即指

該會的主席及副主席 (在正副主席意見
出現分歧的情況下，凡提述有關方面作

出的裁定，須理解為主席的裁定 )；  
 
(b)  如副主席缺席，即指主席；  
 
(c)  如主席缺席，即指副主席；  
 
(d)  如主席及副主席均缺席，即指在正副

主席缺席期間委員會所選出代行主席的

委員。  
 

“證人 ”(witness)指  —— 
 
(a)  被合法地命令到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

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的人士；及  
 
(b)  行政長官為出席委員會會議事宜而指定

的任何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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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倘在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證人拒絕公開或閉門回答任何

可能向他提出的問題，或拒絕出示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並要求享有特權，所稱原因是作答或出示有關文據、簿冊、紀錄

或文件將有違公眾利益，則下列程序適用  —— 
 

(a)  主席須告知證人，他可以向有關方面在保密情

況下解釋其理由，而該有關方面將向委員會作

出裁定，但卻不會透露證人聲稱他應有特權不透

露的任何資料或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b)  倘證人同意向有關方面解釋其理由，則該有關

方面須作出安排考慮此等理由，並告知委員會

其裁定。  

 

(c)  倘有關方面裁定，證人要求享有特權，毋須回答

某一問題或出示某份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的

理由充分，則委員會須免證人回覆此問題或出

示此份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d)  倘有關方面裁定，證人要求享有特權，毋須回答

某一問題或出示某份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的

理由不充分，則委員會可命令證人回答有關問

題或出示有關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e)  倘 證 人 繼 續 拒 絕 回 答 某 一 問 題 或 出 示 某 份

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則委員會可採取其

認為合適並在其權力範圍內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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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倘證人不同意根據第 (b)分段的安排向有關方面
解釋其理由，則委員會可採取其認為合適並在

其權力範圍內的行動。  
 

3. 倘證人在委員會公開會議上，以基於公眾利益而享有特權

為理由，拒絕公開回答任何可能向其提出的問題，或拒絕公開出

示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但卻要求在委員會的閉門會議

上回答此等問題或出示此等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則下列程

序適用  —— 
 
(a)  委員會閉門商議是否接納證人的要求。  
 
(b)  委員會須正式表決以作決定。  
 
(c)  倘委員會決定接納證人的要求，則證人在閉門

會議所作的答覆或所出示的文據、簿冊、紀錄或

文件一律不得公開。除非委員會在有關閉門會

議決定證人要求保密的理由不充分，則作別論。

在作出此等決定前，委員會須讓證人有機會就

某項答問或某份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而說明

其基於公眾利益，要求享有特權的理由。  
 
 



 
 

 

附錄VI  
(守則第 29A(e)條 )  

 
 

議員應邀以立法會或其轄下委員會的名義  

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訪問活動的處理機制  

 
 
 機制的詳細程序為    
 
1.  如立法會主席獲邀率領一個議員訪問團以立法會的

名義進行訪問活動，應就是否接受邀請諮詢立法會主席本人。

如發出邀請的有關機構就參與訪問活動的議員人數訂明名額，

立法會主席應透過內務委員會就訪問團的組成，以及訪問活動

的行程內容和後勤安排諮詢議員。  
 
2.  如邀請的對象是立法會全體議員，內務委員會應召開

會議，討論是否接受邀請。如內務委員會認為建議的訪問活動與

立法會事務相關，並同意接受邀請，內務委員會亦應考慮訪問活

動的開支應否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以及建議訪

問活動的詳細安排。如邀請的對象是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主席
除外 )，但發出邀請的有關機構就參與訪問活動的議員人數訂明
名額，內務委員會亦應考慮訪問團的組成，而訪問團成員的組合

通常應廣泛代表立法會議員的組合。  
 
3.  如邀請的對象是超過一個事務委員會 1的委員，有關

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應討論及商定應否召開聯席會議，或應否由

對所涉議題最感關注的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並邀請其他事務

委員會的委員出席。會議預告的副本應送交所有其他非事務

委員會委員的議員，歡迎他們出席會議及參與討論，但他們就有

關的討論事項沒有表決權。在會議席上，委員應討論是否接受

邀請及建議訪問活動的詳情。  
 
 
 

                                                 
1 相同的安排會適用於向法案委員會及研究附屬法例／政策事宜的小 組
委員會發出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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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邀請的對象只是一個事務委員會，應由該事務委員

會的主席召開會議，並應採取與上文步驟 (3)相同的會議安排。  
 
5.  秘書處應把議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任何意見或要求

轉達有關機構考慮，並在接獲任何回應後把回應告知議員。  
 
6.  如不接受邀請，應通知有關的機構。  
 
7.  如獲邀的事務委員會認為建議的訪問活動與立法會

事務相關，並同意接受邀請，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應發出通告，

邀請委員示明會否參與訪問活動。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應向內務

委員會提交一份文件，述明有關訪問活動的詳細安排。倘有關的

事務委員會認為訪問活動的開支應記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

帳目，應在上述文件內加入此項建議，並徵求內務委員會予以

通過。  
 
8.  如有關的財政安排獲內務委員會通過，訪問活動的

開支應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  
 
9.  如有關的財政安排不獲內務委員會通過，議員可自資

參與訪問活動，或根據工作開支發還制度 2申請發還訪問活動所

招致的開支。  
 
10.  在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經內務委員會批准的

訪問活動後，須就該訪問活動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2  根據 "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 "，議員或其職員因處理立法會事務
而在本港或本港以外的地方支出的酬酢、聯絡或交通開支，可憑經議員

核實簽署的開支申領表申請發還，而無須出示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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